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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：教职工继续教育工作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单位（部门）推荐。各单位（部门）要严格按条件

进行推荐，负责人在审批表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

人事处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单位（部门）推荐人选进行审核（其

中科级以上干部须经组织部审查同意、辅导员须经学生工作

处审查同意），报学校研究审批 

根据学校审批意见，协助办理有关后续工作；由上级

机关或学校选派的指令性培训人员，及时到人事处备

案（其他规定见《泰山学院教职工继续教育办法》） 

凡申请进修学习者，提前三周填写《泰山学院教职工

继续教育审批表》 


